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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2.1·总第49辑）》是“中国审判指导丛书”之一，全书收录了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关于当前形势下加
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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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专题） 把握总基调找准结合点最大限度发挥民事审判在促进经济稳
中求进和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在全国
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节选） （最新司法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进一步公正高效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案件的紧急通知（2012年1月5日）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2012年2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通知（2012年2月28日） （民间
借贷专题） 从管控到疏导——我国民间借贷利率规制的路径选择与司法应对 （物权专题） 不动产转
卖纠纷物权变动的实证分析——兼论中间省略登记的司法适用 （公司法人专题） 试论公司代表制与
代理制的区别 （劳动争议专题） 解读劳动合同法的双倍工资赔偿制度 （理论争鸣） 同时履行抗辩权
：重构抑或自毁（下） （指导性案例） 建筑物所有人依据合同约定对建筑工程总承包人应付工程款
不承担责任的，应予支持 当事人以执行和解协议产生新的合同权利义务为理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
求将执行和解协议作为案件定案依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机动车一方未投交强险时，发生交通事故
时责任应如何承担？
 如何认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尾款待验收通过后支付，如工程验收
客观上无法进行，施工人请求支付该尾款，诉讼时效期间应当如何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案件解析） 
采矿权转让合同未生效出让人不承担违约责任——陈允斗与宽甸满族自治县虎山镇老边墙村民委员会
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工程款结算金额不明时，承包人不能以超过约定给付期限为由主张逾期违约金
——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与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阳市天创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山东置城集团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所签订的建
设工程价款结算协议，人民法院可予保护——黑龙江省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郑延利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 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受让方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因政府相关主管人员失
职行为导致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的，不影响转让合同效力——延安三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国外运
延安支公司转让合同纠纷再审案 （地方法院案件解析） 人民法院应综合各种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上诉案 未成年非婚生子女追索抚养费是否应适用诉讼
时效 （热点调研） 建立和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报告 大调解机制下基层法庭送达模式探索—
—以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大荆法庭为样本 （地方法院传真）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
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1年8月15日）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民事审判信箱） 旅游合同之诉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没有投保交强险的车
辆，在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后，是否按照双方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承担赔偿责任？
 用人单位拖欠工资，劳动者是否可以作为普通债务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遗嘱中的房屋在被拆迁
后所得补偿房屋或补偿款，遗嘱中确定的原房屋继承人能否主张继承 发包人同承包人仅就欠付工程款
约定支付违约金，承包人是否还有权要求发包人在承担违约金责任之外支付欠付工程款的利息 用人单
位能否以劳动者未办理完毕工作交接为由，拒绝为其转移人事档案和社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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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遵循了婚姻法基本原则，符合中国婚姻领域风俗民情，在正
确审理婚姻家庭类案件、倡导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对一方婚前贷款所购不动产性质的认定、父母为子女结
婚买房、结婚登记瑕疵处理，还是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收益等有关问题的规定，都完全符合婚姻法
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同时对于增强婚姻法有关原则规定的可操作性，统一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家庭案件
适用法律标准和裁判尺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且从长远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通过对相关问题予以明确规定，也能够对人们婚恋观和家庭观
念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彰显婚姻和家庭的本来意义，从而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传统美德和社会
主义良好道德风尚。
 第二，要正确认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与婚姻法以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二）之间的关系，
它们之间是相容关系、补充关系，而不是排斥关系、矛盾关系。
婚姻法是关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婚姻法司法解释是根据婚姻法对适用婚姻法某一方面的问题的
具体操作的细化，因此，婚姻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所做的具体规定是指导婚姻家庭案件审理的“纲
”，司法解释是审理婚姻家庭案件的“目”，纲举才能目张。
同时，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二、三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各有侧重，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
比如这次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就是在坚持、尊重婚姻法所确立的男女平等原则，夫妻双方在婚姻
家庭关系中的财产独立和经济自由权利的基础上，更多地涉及了在财产关系上落实物权法与婚姻法的
衔接问题。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把婚姻法以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二、三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适用，切忌
片面、孤立地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去判案。
 第三，关于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不能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财产关系的明晰与具体案件中对财产的分割等同起来
，具体个案中的财产分割要结合案情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一、二、三的规定综合加以确定。
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为例，该条明确了父母为子女出资买房且产权登记在一方名下，离婚
时视为对一方个人的赠予，但是这里所指房屋产权归一方与房屋在离婚诉讼中的最终归属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问题。
对此，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已对女方可获得房屋的情形作了规定。
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二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离婚时，如果女方生活困难，可
以请求将男方个人住房判给女方所有或居住作为经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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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2.1)(总第49辑)》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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